
 1 

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

法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  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（以下簡稱任用條例）第三十一

條第五項及教師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、法務部、內政部及

國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辦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

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辦法所稱教育人員，指下列人員： 

一、公立各級學校校長、教師、助教、職員及運動教練。 

二、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。 

三、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。 

四、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專任教師。 

第 三 條    各主管機關、學校及機構（以下合稱查詢機關（構））得對不

適任教育人員進行資訊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；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

部）應建置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（以下簡稱本資料庫），提供

或協助查詢機關（構）辦理教育人員不適任資料通報、資訊蒐集、

查詢、處理及利用。 

前項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、利用

及其他相關事項，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。 

第 四 條    查詢機關（構）應指定專人辦理通報資料之登載、查詢及管

理。 

查詢機關（構）對於本資料庫之使用，除前項指定之專人外，

任何人不得登入；資料之查閱、新增、更新、刪除及其他相關事

項，均應記錄。 

第 五 條    各級學校、機構於聘任教育人員前，應確實查詢其是否具任

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或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、第

十五條第一項、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所定

不得聘任之情事。 

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聘任公立學校校長、機構首長時，應

確實依前項規定辦理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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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機關（構）對於現職教育人員應依前二項規定每年定期

查詢。 

第 六 條    查詢機關（構）辦理前條查詢，應確實至本資料庫與本部建

立之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資料庫、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

員資料庫、全國幼兒園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通報查詢系統、全國

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

資料庫及其他學校人員不適任資料庫（以下簡稱本部建立之其他

不適任人員資料庫）查詢。 

查詢機關（構）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，並應依下列方式向有

關機關查詢： 

一、於每年一月十日、三月十日、六月十日、七月十日、九

月十日前，由學校及機構確認查詢名冊，經各主管機關

報本部，由本部轉請法務部查詢教育人員有無任用條例

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、第五款或教師法第

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、第六款或第十五條第一

項第二款情事。 

二、於每年二月一日、四月一日、六月一日、八月一日、十

月一日前，由學校及機構確認查詢名冊，經各主管機關

報本部，由本部轉請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查詢有無教師法

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、第七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

款、第四款情事，或視需要向有關機關查詢。 

三、本部所屬學校及機構應於前二款所定期限內，確認查詢

名冊報本部轉請法務部、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

查詢。 

前項查詢得視需要藉由本資料庫定期介接司法院、法務部、

內政部警政署及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資料庫辦理。 

查詢結果確認前，擬聘任人員應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

例規定，申請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，並以書面具結無不得聘任

或任用之情事。 

第 七 條    查詢機關（構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，查詢本部建立之其他不

適任人員資料庫，或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，由本部轉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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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部、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查詢結果，發現教育人員曾

有調查屬實之案件，且應經查證確認而未經查證確認不適任該類

人員者，應依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或教師法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

第十九條規定查證確認之。 

前項教育人員為公立學校校長或機構首長時，由各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查證確認。 

前二項經查證確認之案件，應至本資料庫註記；同一案件並

不得重複查證確認。 

第 八 條    教育人員有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之情事，

或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、第十五條第一項、第十八條第一項、

第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之情事，且該案件未登載於本資料

庫者，其服務學校、機構應於解聘、停聘或免職之書面通知送達

後七日內，至本資料庫登載通報資料，並上傳處理情形、送達證

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。 

前項之教育人員為公立學校校長或機構首長時，由各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辦理。 

第 九 條    教育人員於經查證確認屬實前離職者，仍應依前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  原服務學校、機構知悉本資料庫受登載人員之登載原因消滅

時，應於知悉之日起七日內至本資料庫辦理解除登載；受登載人

員知悉登載原因消滅時，亦得向原服務學校、機構申請解除登載。 

前項受登載人員為公立學校校長或機構首長時，由各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辦理。 

依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、教師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規定議

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或任用者，或依教師法第十八條、各級學

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議決六個月至三年不

得聘任者，於期間經過後，由本資料庫解除登載。 

第十一條    查詢機關（構）、被請求協助查詢之機關及處理本辦法所定資

料之所有人員，對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料及所查閱之資料負

有保密義務，除供業務需要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 

第十二條    各主管機關應定期督導所屬學校、機構確實依本辦法規定辦

理通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及利用；如發現有未依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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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通報資料有錯誤不實者，應列為行政缺失，並作為各類補助款

核發之參據，及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 

第十三條    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，準用本

辦法規定辦理通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、利用及其他相關事

項。 

第十四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